附件1
泰州市海陵区京泰路街道1号片区（CP321202-2021-02-06）土地征收成片

开发调整方案（征求意见稿）

一、编制背景

新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明确了属于公共利益可以征收土地的情形，将“公共利益的需要”作为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土地的前提，进一步严格限制了征收农民集体土地的条件。在可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土地的情形中，除了军事和外交用地、由政府组织实施的基础设施用地、公共事业用地、扶贫搬迁和保障性安居工程用地等四大类公益性项目用地可依法实施集体土地征收外，其他用途用地，特别是经营性用地、产业用地，若需依法办理集体土地征收，则须纳入经省政府批准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组织实施的成片开发方案中。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自然资源部关于印发<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的通知》（自然资规〔2023〕7号）、《江苏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开展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编制工作的通知》（苏自然资函〔2021〕15号）、《江苏省自然资源厅关于深入推进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编制工作的通知》（苏自然资函〔2024〕939号）等文件要求，泰州市海陵区人民政府组织编制了泰州市海陵区京泰路街道1号片区（CP321202-2021-02-06）土地征收成片开发调整方案。

二、编制目的

合理安排成片开发范围内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等公益性用地，确保公益性项目按期建设，有效增进民生福祉；充分保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合法权益，确保被征地农民原有生活水平不降低、长远生计有保障，切实促进社会公平；因地制宜合理确定成片开发范围和土地征收规模，重点保障近期实施的、符合要求的重大项目和城市发展用地需求；结合开发片区的功能定位和主要用途，详细评估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所产生的预期经济、社会、生态环境效益，充分论证征收农民集体土地的必要性。

三、编制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年修订）；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2021年修订）；

（三）《自然资源部关于印发<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的通知》（自然资规〔2023〕7号）；

（四）《江苏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开展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编制工作的通知》（苏自然资函〔2021〕15号）；

（五）《省政府关于印发江苏省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办法的通知》（苏政发〔2021〕87号）；

（六）《关于贯彻落实江苏省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办法的通知》（苏人社函〔2022〕85号）；

（七）《市政府关于公布泰州市征地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等补偿标准的通知》（泰政发〔2023〕104号）；

（八）《区政府关于重新公布海陵区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执行标准的通知》（泰海政规〔2024〕1号）；

（九）《泰州市海陵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

（十）《泰州市海陵区202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25年计划》；

（十一）《泰州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十二）海陵区“三区三线”划定成果、2024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成果等资料；

（十三）其他相关规划。

四、基本情况

《泰州市海陵区2021-02号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于2022年1月17日获得江苏省自然资源厅批准，批准文件为《江苏省自然资源厅关于批准泰州市海陵区2021-02号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的函》（苏自然资函〔2022〕118号）。本次调整涉及该方案中的京泰路街道1号片区（CP321202-2021-02-06），共计1个片区，位于京泰路街道，片区具备外部水、电、气、热、通讯和消防基本地块开发条件。

京泰路街道1号片区（CP321202-2021-02-06）：调整前片区土地面积93.1407公顷，拟征收集体土地面积46.6751公顷，公益性用地比例47.91%。依据《江苏省自然资源厅关于深入推进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编制工作的通知》（苏自然资函〔2024〕939号）的要求，调整后片区土地面积52.165公顷，拟征收集体土地面积30.153公顷（成片开发范围以最终批复为准），公益性用地比例为51.13%。

五、成片开发的必要性

“十四五”期间，海陵区统筹城乡建设，形成布局合理、分工有序、开放互通的城乡空间结构。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实现生产、生活、生态“三位一体”。提升中心城区品质，围绕“城建靓区”战略，按照“修水、修文、修民生”思路，将海陵打造为“水韵风情”生态名城、“江淮名区”人文名城、“尘世幸福”宜居名城，不断提升人民群众对中心城区的幸福感和满意度，打造宜居宜业、精致精美的魅力城市。推进海陵旧城改造，实施“城市双修”，推进“老城复兴”。加快推动城市建设从“以拆为主”向“拆建并举”“精致经营”转变，建设东部产城融合创新城。

在此背景下，推进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的实施，高效配置土地资源，提升城市功能、环境和形象，强化生态服务功能，推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本调整方案可充分发挥规划在城市开发过程中的指引作用，能够使成片开发更好的服务于城市发展。同时，本调整方案能够维护和保障人民的基本利益，保障被征地农民原有生活水平不降低，长远生计有保障。本次成片开发方案调整有利于进一步整合全区资源，加快推进海陵区转型跨越高质量发展。
六、公益性用地

根据《江苏省自然资源厅关于深入推进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编制工作的通知》（苏自然资函〔2024〕939号）文件要求，为优先保障主导产业合理用地，促进产业集聚发展，对依据国土空间规划确定的以工业为主导的片区，差异化确定土地征收成片开发公益性用地比例。城市新区类和产城融合类开发片区公益性用地比例一般不低于40%；位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以产业发展为主导，具有稳定的管理机构和明确的空间范围的产业园区内，并且建设项目以工业为主导（片区内工矿用地、仓储用地面积占片区总面积60%以上）的工业主导型开发片区，其公益性用地比例不低于20%。省重大产业项目和特色优势产业集聚程度高，且工矿和仓储用地占片区总面积不低于70%的片区，公益性用地比例原则上不低于15%的要求。

本调整方案1个片区属于产城融合型片区，公益性比例满足不低于40%的要求。
七、规划符合情况

（一）本调整方案符合泰州市海陵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发展定位、要求，已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

（二）本调整方案符合《泰州市中心城区北部片区单元详细规划》。

（三）本调整方案土地征收成片开发范围全部位于“三区三线”划定成果中城镇开发边界内。

八、效益评价

（一）经济效益

本调整方案开发项目的实施，可有效促进区域繁荣，拓展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对区域内的生产总值的提升有一定贡献。此外，还有利于加快兴化市现代化新型城镇建设步伐，提供优质生活及产业空间，提高区域吸引力，带动区域各类土地资源价值的逐步提升。
（二）社会效益

本调整方案开发项目的实施，不仅能带动周边配套设施整体升级优化，提升综合服务水平，增加群众的幸福感、满足感和获得感。还有助于系统解决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切实维护其合法权益，同时通过统一规划降低开发成本，避免无序开发造成的资源浪费。
（三）生态效益

本次土地征收成片开发调整方案范围内，规划生态绿化用地规模明显增加，片区内规划的防护绿地有效提升了片区生态环境品质，在降低道路扬尘及噪音方面有显著作用，从而辐射整个片区，使片区内生态环境实现良性循环，实现了人与自然、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九、拟建设项目、开发时序和实施计划
本次成片开发范围内拟建设项目以居住类项目为主，配套建设幼儿园、停车场、商业服务业、公园绿地等项目，计划在2026至2030年分批次启动土地征收工作。

十、选址适宜性

项目选址未见现状地质灾害，未处于地质灾害易发区，不涉及污染地块。

十一、土地征收补偿安置措施

（一）征地补偿标准：参照《区政府关于重新公布海陵区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执行标准的通知》（泰海政规〔2024〕1号）文件的标准执行。

（二）征地安置：海陵区计划通过货币安置、社保安置、搬迁安置等相结合的安置方式，落实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妥善解决被征地农民的生产和生活。

（三）征地程序：在征地报批前，督促所在镇（街道）严格按照规定履行征地报批前告知、现状调查及确认、听证、公告等程序。

十二、结论

《泰州市海陵区京泰路街道1号片区（CP321202-2021-02-06）土地征收成片开发调整方案》符合自然资源部土地征收成片开发的标准，做到了保护耕地、维护农民合法权益、节约集约用地、保护生态环境，能够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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